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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鍋爐操作甲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注意事項 

一、 本應檢參考資料內含： 

(一) 注意事項 

(二) 應檢須知 

(三) 術科測試試題參考資料 

(四) 術科測試評審總表（參考用） 

二、 為使技能檢定更具公正、公平起見，本資料由術科辦理單位於檢定前二星期寄發各

應檢人參考，並於函聘術科測試監評人員時，將全套試題郵寄各監評人員參考。 

三、 檢定當日，各檢定場均張貼或懸掛試題供應檢人參閱，不另發試題，應檢人不可攜

帶本參考資料進入檢定場內，否則，以違規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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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鍋爐操作甲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應檢人須知 

一、 綜合注意事項 

(一) 本職類甲級技能檢定術科套試題共分五站，應檢者同年度同次五站均需測

試，總分六十分以上才認定合格。 

(二) 每一應檢者檢定時間以七十分鐘為限，如超過檢定時限得由監評人員令其退

場，其檢定結果以既做項目所得之分數為準。 

(三) 檢定時間，係指實際操作時間，除設備於檢定過程中意外故障外，不得藉故

要求延長檢定時間。 

(四) 應檢者應自備工作服、手套、布鞋等，俾檢定時穿用。 

(五) 應檢結束後應即清理工具及場地後迅速離開檢定場所。 

(六) 實際操作檢定時，應注意本身安全，如不遵守考場規則或有故意之危害動作

或犯嚴重錯誤動作時，取消檢定資格。 

二、 檢定當日應注意事項 

(一) 應準時至指定檢定場所報到，並辦理報到手續，如未準時報到者以棄考論，

不予補檢。 

(二) 報到時應攜帶檢定通知單、學科准考證及身分證或其他法定身分證明。 

(三) 檢定時不得代人或託人代考，違者均取消檢定資格。 

(四) 應檢人應詳閱現場公告之試題、應檢須知，如有疑問應於檢定開始前提出。 

(五) 與檢定無關之物品不得帶入檢定場所。 

(六) 應檢過程中，應將電子通訊器具（如：手機、呼叫器等）關閉。 

(七) 檢定中不得有抽煙、嚼檳榔、交談等違規行為。 

(八) 檢定中應注意自己、他人、檢定場地及設備之安全。 

(九) 檢定需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在監評人員宣布停止時，應立即停止操作。 

(十) 檢定完畢，應清潔場地，並將檢定通知單請監評人員簽名後即出場，不得逗

留檢定場所。 

(十一) 不遵守試場規則者，除勒令出場外，並取消應檢資格，以不及格論處。 

(十二) 檢定方式詳見另附檢定說明表。 

三、 本須知未盡事宜，概依試場規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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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鍋爐操作甲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試題參考資料 

一、 檢定名稱：鍋爐之操作 

二、 檢定時間：70分鐘 

三、 試題說明：請以現場備妥之鍋爐，以正確方法按下列站序操作，操作完畢並向監評

人員報驗。 

第一站：鍋爐啟用前之檢點 

1. 鍋爐本體及鍋爐室之檢點。 

2. 附屬品與附屬裝置之檢點。 

註：1. 受檢者須聲明檢點之部位及檢點結果。 

第二站：起動（手動點火） 

註：1. 未先排淨即點火，取消本次檢定資格。 

2. 依照順序點火未成功時，得准其作第二次重新點火。 

3. 第二次點火仍未成功時，取消本次檢定資格。 

第三站：升壓 

註：1. 監視及檢視項目前後順序不拘，但受檢者必須聲明監視或檢視結果。 

2. 檢定用鍋爐壓力，設定在 10 kgf/cm2。 

第四站：運轉操作及異狀處理 

1. 運轉操作。 

2. 異狀處理。 

註：1. 監視與調整項目順序不拘，但受檢者必須聲明監視結果。 

2. 運轉中發生異狀而熄火時，應即採取對策，不能處理者，取消檢定資格。 

3. 異狀處理以口頭作答，由受檢者於五站測試後，當場抽兩題作答，由監

評人員視其作答情形評分之。 

第五站：停止運轉 

停止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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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鍋爐操作甲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評審總表（參考用） 

檢 定 日 期 檢 定 編 號 姓     名  及 格 

年  月  日   
總 評

 不及格 

 

站 別 項        目 分 站 實 得 分 數 監評人員簽名

第一站 鍋爐啟用前之檢點  

第二站 起動  

第三站 
 

升壓  

第四站 運轉操作及異狀處理  

第五站 停止運轉  

 所得總分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不及格。（請打ˇ表示） 

□缺考 □中途棄權 □重新點火仍未成功 

□操作錯誤、嚴重損壞設備者 □未先排淨即點火 

□擅離檢定位置，不聽勸告者 

□不遵守檢定場規定，經勸導無效者 

說明：1. 本檢定分五站，應檢人必須五站依序應考，總分 60分以上者為及格。 

2. 請評審長核對五站之分站評審結果後，在總評欄內填內，及格打「○」、不及

格打「×」表示之。 

3. 若因誤繕有塗改時，請評審委員及評審長在塗改處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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